
 

 

   庆阳市正宁县社会保险局 2016 年度 

公开“三公经费”的说明 

我单位 2016 年部门决算编报工作，认真贯彻全县财政决算工作会议精

神，按照“提前准备夯基础、认真编审求质量”的原则，提前与财政局相关

股室及其他部门核对收入数字、拨款数字、资产数字及人员信息，确保决算

数字准确无误，在财政局分管股室的大力支持与精心指导下，认真编制，严

格审核，顺利完成了 2016 年度部门决算编报工作，现就决算中“三公经费”

的说明如下: 

三公经费支出情况：2016 年我单位“三公经费”共支出 2.4 万元，

人均支出 0.06 万元。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.7 万元，人均 0.04 万

元；公务接待费 0.63 万元，人均 0.02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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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08 月 10 日 


